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与斐济群岛共和国土地和矿产资源部关于在矿业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与斐济群岛共和国土地和矿产资源部（以下简称双方）：  

  有意于加强中国人民和斐济人民的友谊，有意于保持、发展和扩大双方在矿业和相关领域合作关

系；  

  注意到两国矿业在本国的多功能作用；  

  决心进一步加强两国政府在矿业及相关领域的关系，促进两国矿业团体的进步和发展；  

  以指导国家间关系的国际法规为原则，尊重各自的国际权力和义务；  

  为了保持和扩大加强互利经济关系的联系和交往，达成如下谅解：  

  一、本谅解备忘录将为双方交换有关矿业投资法制工作进展、矿业勘探和开发项目的有关信息奠

定基础，鼓励双方矿产品、矿业相关产品、服务和技术领域的贸易和矿业投资发展。  

  二、双方同意建立中斐矿业合作共同委员会。委员会每两年轮流在中国和斐济召开会议以协调双

方的合作。  

  三、双方合作领域可以包括以下内容：  

  1、地质调查及矿产勘查技术；  

  2、鼓励矿业投资的立法；  

  3、矿业环境立法及可持续发展；  

  4、矿业部门的新技术和设备的开发；  

  5、矿产品出口；  

  6、有关现代地学制图的技术转让和培训；  

  7、矿产资源评价；  

  8、地质矿产数据库和地理信息系统的开发，及其在资源管理和土地利用方面的应用；  

  9、其他双方感兴趣的合作内容。  

  四、第三段中提及的领域中，可以包含以下合作形式：  

  1、专家交流；  

  2、联合举办培训班和研讨会；  

  3、就法律问题和科技问题进行相互咨询；  

  4、培养和培训科技及管理人员；  

  5、双方同意的其他合作形式。  

  五、在资金承担分配方面，在中斐矿业合作联合委员会作出新的安排前，每一方都有义务为实施

以上提到的活动提供资金。  

  六、为保证本备忘录中所列的合作，双方各自指定的有关机构将签订技术援助和合作协议，确定

合作的具体条件和方式。  

  七、本备忘录自签署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五年。除非一方在本备忘录终止前六个月以书面形式通

知另一方终止备忘录，否则备忘录将自动延期五年，并依次类推。  

  双方可通过交换意见，并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修改本备忘录的条约。  

  八、本谅解备忘录于 2002 年 1 月的今日签署。一式两份，中英文本，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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